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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院校设置基准的历史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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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校设置基准是院校设置的关键问题之一。我国院校设置基准经历了晚清时期从无到有、北洋
政府时期从高到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质性规定到量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从缺失到完善的过程。

我国院校设置基准的历史变迁表明：院校设置基准是院校设置中最重要的一般性制度，是院校设置规范化

的重要举措；院校设置基准应保持适当的高度；院校设置基准尽可能量化、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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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院校设置的历史演进中，人们往往重

视院校设置的分区布局、院校之间的分离合并等，

很少关注院校设置基准。院校设置基准是院校设

置的基本标准，它在院校设置中极为关键，是院

校设置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自晚清以来，我国

的院校设置基准经历了很多曲折，或基准过高，

或基准模糊，或基准过低，或基准缺失，从而导

致院校设置的诸多问题。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

院校设置基准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的稳健与否。

一、从无到有：晚清时期的院校设置基准

晚清时期我国院校设置基准经历了一个从无

到有的过程。在学制颁布以前，没有院校设置基

准。“壬寅学制”虽然颁布了相关基准但未实施。

“癸卯学制”所规定的院校设置基准才得到落实。

院校设置基准的颁布与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晚清院

校设置的规范化。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近代院校设

置则始于洋务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

馆等。由于当时学制尚未颁布，学部尚未成立，

这些院校创设时并无基准。至京师大学堂建立，

尽管总理衙门希望“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

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1］125，但查其

章程，依然无相关院校设置基准。1901年，上谕

要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

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

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至于

具体如何办理，上谕要求“一切详细章程，着政

务处咨行各省悉心酌议”［1］319。在政务处、礼部匆

匆拟就的《兴学事宜折》中，只谈到学生如何升学、

如何考试、如何奖给功名，至于大学堂的设置基

准，还是只字未提。这些“未尽事宜，应俟各省学

堂奏明开办后，随时酌定”［1］321。根据上谕的要求，

各省纷纷将其书院改设为大学堂，如山东大学堂、

广东大学堂、浙江大学堂、广西大学堂等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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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没有设置基准，这些大学堂的创设具有很大的

随意性。

“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的颁布，开启了

中国院校设置基准的先河。《钦定京师大学堂章

程》具体规定了其学科设置、学生入学、出身、设

官、教习聘用、建置等诸多内容，但由于只是针

对京师大学堂，尚不能看作是一般性制度的院校

设置基准。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专门规定

“高等学堂之建置，应得容学生八百人以上”；并

在其第四章“一切建置”中，规定了高等学堂应设

之礼堂、讲堂、操场、宿舍等内容。［2］257-263这些要

求可以看作是我国院校设置基准的开始。但“壬

寅学制”并未得到真正实施，所以《钦定高等学堂

章程》所规定的院校设置基准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在“癸卯学制”中，院校设置基准得到重视。

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京师大学务须全

设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

农科、工科、商科。外省设立大学者，至少须置三

科。”［2］340从学科的角度对大学堂的设置提出要

求，此要求对于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大学设置均产生很大影响。《奏定大学堂章程》还

对屋场、图书、器具等亦有原则性的规定，如当

置通用讲堂、专门讲堂、各种实验室、列品室、图

书馆等，但无具体指标。［2］386在《奏定高等学堂

章程》中，规定：“高等学堂之规制，本应容学生

五百人以上方为合宜；但此时初办，规模略小亦

可，然总期能容二百人以上，以备人才日盛，容

纳多人。”还规定了其硬件设置基准，如高等学

堂应当设各种堂室：通用讲堂、专门讲堂、实验

室、图书室、礼堂、事务室、体操场、学生斋舍

等等。［2］328-338从设置基准来看，其规模标准较《钦

定高等学堂章程》有所降低，更为务实。

尽管如此，相对于当时的办学实际来说，“癸

卯学制”中所规定的院校设置基准还是较高，据

此许多省份难以建立大学，各省原有的大学堂纷

纷改为高等学堂甚至更低层次的学校。例如1910

年5月，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设立广东大学。袁

树勋希望：“先办法政分科大学，以应宪政人才

之急需，俟该分科成立，赓续开办商科、工科两

分科大学，以符大学至少须置三科之制。”而学部

以《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须有三科为由，驳

回这个要求：“惟定章既云至少须设三科，自应

于筹办之初，三科同时并立。原奏拟依法政分科

成立后，始将商、工两科赓续开办，实与定章不

符，未便议准。”［3］85-87“癸卯学制”颁布前各省设

立的学堂，在“癸卯学制”颁布后，纷纷按照其要

求，从大学堂降为高等学堂，从高等学堂降为中

学堂。例如广西巡抚丁振铎于1902年开设广西大

学堂。1904年，新任广西巡抚“遵照新章改为高等

学堂”。［4］2721904年，贵州巡抚邓华熙遵照“癸卯学

制”将贵州大学堂改设为贵州高等学堂。［5］91908

年新疆巡抚联魁将新疆省城高等学堂改为中学

堂。［3］100 

二、从高到低：北洋政府时期的院校设
置基准

北洋政府时期取消了晚清时期所设的高等学

堂，新设了专门学校，并将大学设置基准降低。

就专门学校的设置来说，1912年教育部公布了

《专门学校令》《专门学校规程》。其中《专门学校

规程》对专门学校的设置基准只作了相当粗略的

规定，如要求“公立、私立专门学校，于校地、校

舍、校具及其余需者均须设备”，“校具须备图书、

器械、标本、模式及其他用品”。［3］463对大学的设

置来说，其显著特征便是在学科方面的要求不断

降低：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设置大学

堂至少要有三个学科，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

规定设置大学只需两个学科，1917年的《修正大

学令》规定可设置单科大学，1922年的“壬戌学

制”进一步确立了单科大学的设置基准。

1912年9月3日，民国教育部公布了学制系

统。随后又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等

相应法令。就大学来说，要求大学设置预科，须

附设于大学内，不得独立。取消了高等学堂，将

其改为各省省立中学。其原因蔡元培有过交待：

“大学预科由旧制之高等学堂嬗蜕而来。所以停

办高等学堂，而于大学中自设预科者，因各省所

立高等学堂程度不齐，咨送大学后，种种困难

也。”［2］819大学设置标准也有严格的规定：“大学

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

“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左列各款之一，方

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

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

者。”［6］108 

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大学设置至

少要有两个学科。但不久教育部便有设置单科大

学的设想。1914年12月，教育部在《整理教育方

案草案》中提出了大学单科制与综合制并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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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之大，无完善之大学不可也，大学不能多

设尤不可也。变通之道，在于减设科目，萃力经

营。吾国大学专采综合制，故每办一校必设多

科，博而不专，斯力难兼及；今宜略为变通，兼

用单科制度，凡大学令中所举文理法医农工各

科，办其一者准称大学。其前经设立多科者，亦

从其便。”［2］755-756这个思想在1917年教育部公布

的《修正大学令》中得到体现，《修正大学令》明

确规定：“设二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其但设

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

立大学⋯⋯”［6］168-169此时旧的《大学令》并未废止，

两令并存实行，大学设置基准单科化了。这种大

学设置基准单科化制度在以后的法规中得到进一

步强化。

1922年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规

定：“大学校合设数科或单设一科均可，其单设

一科者，称某科大学校。专门学校如提高程度，

改收高级中学毕业生，其修业年限定为四年或五

年者，得改为单科大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如提高

程度，改收高级中学毕业生，其修业年限定为四

年者，得改为师范大学校。”［6］85-861924年教育部

公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令》中亦规定：“国立大

学校得设数科或单设一科。”并在附则中规定“私

立大学校应参照本条例办理”。同时规定：“大学

令、大学规程自本条例施行日起废止之。”［6］174-175

这样大学设置基准从多科变为单科，无形之中降

低了标准。就公立学校系统来说，由于可以设置

单科大学，原有的专门学校纷纷改为大学，各地

纷纷筹建新大学。例如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改为工

业大学，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农业大学，北京

法政专门学校改为法政大学，北京医学专门学校

改为北京医科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

子高等师范学校亦都于同一年中改成北京师范大

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晚清时期设立的清华学

校亦从1921年后废止中等科改为大学，于1925

年正式成立。东三省于1923年把原有的沈阳高

等师范学校改设为东北大学，广东亦于1924年

把原有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及前一年改设的省

立法科大学等合并成广东大学。其他如武昌、成

都等处的高等师范学校亦都同时改制，南京高等

师范学校亦于1923年并归于1921年所设的东南

大学。此外浙江、湖北以及云南等省都有大学的

筹备。［7］106面对风起云涌的“改大运动”，陈独秀

提出严厉批评：“在主观上，我们固然希望中国

有许多大学出现；在客观上（人才与经费），中国

此时却没有多办大学的可能，即已有的大学已简

陋得不成话说。在此情况下，偏偏南北各省学生

都热心起来做什么改大运动，许多高等师范及专

门学校，内中还有几处极简陋连中学程度还不及

的专门学校，都纷纷起来要求改办大学⋯⋯说你

们要求‘改办’大学，不如说你们要求‘改称’大

学!”［8］348就私立大学来说，大学设置基准的降低

也为其兴起乃至于滥设提供了制度支持。植初曾

评论到：“我们记得去秋京中私立大学的数目骤

然增加⋯⋯平心而论，现在多数私立大学，就教

育上着眼，根本就要停闭，破庙一所，烂讲义数

页，是一大学；厢房九间，除桌凳外，了无长物，

是又一大学。此类大学，欲望其‘滋长发荣’非愚

即妄。”①受新学制的影响而兴起的大学运动一时

风起云涌，我国新设、改设的大学骤然增加。据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18年到1927年，

“公立大学增加十倍，私立大学之经政府认可者

约增加二倍。据中华教育改进社之调查，北京一

处在十三四年间，全城大学由十二增至二十九，

为世界各城冠。”“推原其故，当由新学制对於大

学设立之规定极宽。故前之专门学校，皆升为大

学，且私人鉴于开办大学之易，均纷纷设立。故

数量虽增，而内容则愈下⋯⋯”［9］17 

由于大学设置基准的降低，公私立大学纷纷

设立，原来的各类专门学校也纷纷改为大学。为

此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教育部

严订大学设立标准：

大学乃一国最高学府，应建议教育部，严订

大学设立标准，其范围略列如左：

一、基金，须有固定相当之基金，经所在省

区之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查核确实者。

二、设备，须有相当设备，经所在省区之最

高教育行政机关查核确实者。

三、师资，须有左列资格之一者：（一）国内

外著名大学毕业者，（二）国内外知名学者。

四、招生标准，招收本科生时，须有高级中

学结业并试验及格者，但招收预科生，必须有旧

制中学毕业并试验及格者。［10］3

①植初.私立大学与庚子赔款［J］.现代评论，1925，1（25）：

18.本文后还有记者的评论：“不过近来私立大学的设立，漫无限

制，流弊百出，实在是教育界很不幸的事，其故由于教育当局没

有一定甄别，和监督的方法及能力。”

我国院校设置基准的历史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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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质性到量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的院校设置基准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更多注意到院校设置基

准质性要求，少有量化规定。自南京国民政府成

立后，对大学、各种专科学校的设置制订了详细

的量化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院校整顿。

就大学来说，因为“过去大学院系，往往不顾

师资设备，任意设置，以致影响其他院系，均鲜

有良好成绩⋯⋯”［11］83为了整顿大学，1929年7

月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组织法》规

定：“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不

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12］172随

后颁布的《大学规程》进一步规定：“大学依大

学组织法第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至少须具备三学

院，并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大

学教育注重实用科之原则，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

工、商、医各学院之一。”教育部还于1930年通令

废止大学预科制度：“查大学设置预科，原为一

时权宜之计，而办理未善之大学，往往大学其名，

实际预科学生转占多数，流弊不可胜言⋯⋯所有

国立省立私立各大学自十九年度起，一律不得再

招预科生。”［13］69可见，较北洋时期的大学设置基

准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的设置基准有了

显著提高：大学设置基准从单学科上升为三学院，

大学必须有实用性学院，废止大学预科。

此外《大学规程》在学系及课程、经费及设

备、试验及成绩等方面作为更加详尽的规定，为

大学的设置提供了量化基准。例如在经费方面规

定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开办费及每年经

常费之最低限度（开办费包含建筑设备费），如表

1所示。

表1   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开办费及

每年经常费［12］174-176

院列或科别 开办费 每年经常费

文学院或文科 100 000元 80 000元

理学院或理科 200 000元 150 000元

法学院或法科 100 000元 80 000元

教育学院或教育科 100 000元 80 000元

农学院或农科 150 000元 150 000元

工学院或工科 300 000元 200 000元

商学院或商科 100 000元 80 000元

医学院或医科 200 000元 150 000元

就专科学校来说，1931年教育部公布《修正

专科学校规程》。《修正专科学校规程》详细规定

了专科学校的分类，将所有专科学校分为甲、乙、

丙、丁四类。甲类包括矿冶、机械、电机、化学、

土木、河海、建筑、测量、纺织、染色、造纸、制革、

陶业、造船、飞机制造、其他关于工业之专科学

校。规定设有上述两种专科以上者，得称工业专

科学校。乙类包括农艺、森林、兽医、园艺、蚕桑、

畜牧、水产、其他关于农业之专科学校。规定设

有上述两种专科以上者，得称农业专科学校。丙

类包括银行、保险、会计、统计、交通管理、国际

贸易、税务、盐务、其他关于商业之专科学校。规

定设有上述两种专科以上者，得称商业专科学校。

丁类包括医学、药学、艺术、音乐、体育、图书馆、

市政、商船、其他不属于甲乙丙三类之专科学校。

《修正专科学校规程》详细规定了不同类别的学

校开办费及每年经常费之最低限度，如表2所示。

表2 专科学校开办费及每年经常费［12］181-184

类别 开办费 每年经常费

甲类之一、二、三、四等项专科
学校

200 000元 100 000元

甲类之五、六、七、九、十一、
十五、十六等项专科学校

150 000元 80 000元

甲类之八、十、十二、十三、
十四等项专科学校

100 000元 80 000元

乙类之一、二、六、七、八等项
专科学校

100 000元 80 000元

乙类之三、四、五等项专科学校 60 000元 50 000元

丙类之各项专科学校 60 000元 50 000元

丁类之医学专科学校 150 000元 100 000元

丁类之药学专科学校 150 000元 80 000元

丁类之商船专科学校 100 000元 60 000元

丁类之三、四、五、六、七、九等
项专科学校

60 000元 50 000元

为了普设有关国计民生的专科学校，1931年

7月，教育部还具体提出《各省市普设农医工三种

专科学校实施方案》。在其方案中，具体列举了这

三种专科学校的设置基准，包括学科、修业年限、

实习场地、开办费及经常费等。例如农业专科学

校的设置基准为：

农业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三年或二年，应按所

设科别及地方需要酌定之。农业专科学校须附以

五千亩以上之农场，如森林科者须附以一万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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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林场，但农场林场之面积得按照各省实际情

形酌量增减。农业专科学校开办费及第一年经常

费须依照下列标准：农艺科、森林科、畜牧科、

水产科等每科建筑及设备费至少十万元，第一年

经常费至少六万元，农场、林场购置费在外。兽

医科、园艺科、蚕桑科等每科建筑及设备费至少

八万元，第一年经常费至少五万元，农场购置在

外。［14］47-48

在以上院校设置基准的量化基础上，教育部

对各大学、专科学校进行了整顿。1930年4月，

在《改进高等教育计划案》中，教育部要求：“充

实国立大学内容。”“整理省立大学并规定增设大

学地点。”“整理私立大学及专科学校，优良者奖

励，不良者取缔。”［9］4-5例如1934年7月，教育部

训令北平师范大学：“该校设备方面，图书馆及

礼堂均不合用，整套科学杂志极少，化学系药品

仪器室，内容未见充实。”8月训令北平师范大学

“兹据报告，一年来添置图书设备不过二万余元，

图书馆及礼堂亦尚未兴建，殊属不合；今后应在

该校全部经费九十余万元内，指定至少百分之

二十为扩充设备或建筑之用，别立专帐，核实开

支。”［12］210-211

四、从缺失到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
期的院校设置基准

1.院校设置基准的缺失

1950年8月14日，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暂

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与《私立高等学校

管理暂行办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

校设置比较规范化的制度措施。但从这些制度化

举措来看，缺乏一定的设置基准，亦未规定具体

的设置程序。由于缺少设置基准等一般性制度，

为以后院校设置的随意性留下了隐患。

在1958的“大跃进”中，中共中央、国务院

明确要求“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

育”。［15］432普及的办法有两种，一种办法是给原

来中学戴帽子，另一种办法就是完全新建。“主

席在武汉会议上提出来要我们大家讨论一下，可

否先来个15年普及，再来个15年提高。主席说

的普及包括高等学校在内。⋯⋯15年把高等教育

也普及起来。现在搞了农业中学，将来可以戴帽

子变成农业高中，以后还可以再戴帽子变成高等

农业学校。起先每个省办几个高等学校，以后每

个专区都办几个高等学校，再以后，每个县、每

个乡，凡是有条件的都办起来。”［16］824由此可见，

高校设置基准已荡然无存。在此普及高等教育思

路的推动下，高等学校数量急剧增长。据统计，

高等学校在1957年有229所，1958年有791所，

1959年有841所，1960年1 289所。［17］195许多院

校创设毫无基础，例如河南登封县文村乡建立水

利学院，“在5天内，没花一元钱，把一所水利学

院办起来了”［18］198。

 2.院校设置基准的规范

为了整治“大跃进”时期高等学校的滥设，

1961年开始院校整顿。1961年5月21日，教育部

通知，要求全国各重点高等学校在充分利用现有

校舍、设备，节省国家财力物力的原则下，根据

新确立的专业和规模，编制“填平补齐”计划。通

知规定计算标准：学生宿舍本科生每人建筑面

积5平方米，使用面积3平方米。食堂每人1平方

米，教学用房每人建筑面积工科11平方米，理科

和农、林科10平方米，医科9.5平方米，文科、政

法、财经5.5平方米，艺术16.5平方米，体育14平

方米。［19］287-293这大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

高校设置基准作出的量化规定。

接着在1964年，高等教育部颁布《一般高等

学校规划面积定额》，进一步对院校设置基准作

出规定。但遗憾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这些院校设置基准并未得到贯彻落实。1979年12

月31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试行《一般高等学校校

舍规划面积定额》的通知，规定了一般高等学校

校舍规划面积定额，包括与分科及各科规模有关

的各项定额，与分科无关只与学校总规模有关的

各项定额，一般高等学校校舍规划面积定额，一

般高等学校研究生补助面积定额，专科学校校舍

规划面积定额，一般高等学校用地定额，专科学

校用地定额等，重建了高校设置基准。1984年，

教育部发布关于调整和补充《一般高等学校校

舍规划面积定额》的意见，对原有的设置基准进

行了调整和补充。尽管如此，我国的高校还是在

1977年、1983年掀起恢复与增设高潮。高等学校

数量从1977年的404所猛增到1978年的598所，

一年之内新增近200所。从1983年到1986年，高

等教育的发展又进入一个狂热的高峰期，中专升

格为大专，大专升格为大学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

3年之内，中国奇迹般地涌现出301所高等学校，

平均每年增长100所。［20］224-231这些恢复增设的高

校许多未达到上述标准。

我国院校设置基准的历史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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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院校设置基准的完善

自1986年起，我国高校设置开始重视建立一

般性的制度规范以及操作性的分类设置要求。就

一般性制度来说，主要表现为1986年颁布的《普

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1995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就分类设置要求来说，教育部

以及其他相关的业务部门颁布了各种类别、各个

层次的高校设置规定。 

1986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

行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院校设置历史中的一

件大事。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高校设置走向

制度化、规范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就设置基准

来说，规定较为严格，概而言之，包括：校（院）

长及思政、系科、专业负责人的配备；课程与专

业的设置要求；师资力量要求；土地、校舍、图书、

仪器、实习基地等标准、经费来源；等等。在学

校的名称方面，规定了大学、学院、专科学校、高

等职业学校的区分。如规定大学须符合：（一）主

要培养本科及本科以上专门人才；（二）在文科（含

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法、财经、教育（含

体育）、理科、工科、农林、医药等八个学科门类

中，以三个以上不同学科为主要学科；（三）具有

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和较高的教学、科学

研究水平；（四）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五

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经国家教

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规定学院须符合：

（一）主要培养本科及本科以上专门人才；（二）

以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学科门类中的

一个学科为主要学科；（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

划规模在三千人以上。但艺术、体育及其他特殊

科类或有特殊需要的学院，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

准，可以不受此限。规定高等专科学校应符合：

（一）主要培养高等专科层次的专门人才；（二）

以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学科门类中的

一个学科为主要学科；（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

划规模在一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

的学校，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规定高等职业学校须符合：（一）主要培养高等专

科层次的专门人才；（二）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

（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一千人以上。但

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的学校，经国家教育委员

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21］207-208 

《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颁布后，我国

的高校增设热潮减退。教育部开展清查不符合设

置基准的高校。例如国家教委在1989年工作要

点中，要求对办学条件尚未达到《普通高等学校

设置暂行条例》规定标准的普通学校进行整顿、

调整和充实。研究确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

整未达标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方案，这类院校当年

原则上暂停或减少招生计划，采取多种形式组织

老校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和教授、副教授到新校帮

助办学。通过这种学校对口支援以及其他有关措

施，争取在当年内能使其中一部分学校主要办学

条件达到设置标准。［22］44

自1995年开始，高校设置从部门性规章提升

到国家法律层面。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颁布，就院校设置基准作了原则性规定，要

求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具备的基本条

件是：有组织机构和章程；有合格的教师；有符

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有必备

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1998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高校设置制度化的又一个里程碑。在此法中，第

三章专门规定了高校设置问题。要求设立高等学

校，应当具备教育法规定的基本条件。大学或者

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

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

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

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设立

高等学校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制定。设立其他高

等教育机构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授权的有关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

规定的原则制定。

从院校设置的分类基准来说，1988年颁布的

《成人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广播电视大学暂

行规定》对成人高等学校、广播电视大学的设置

基准作了明确规定。1992年国家教委对《成人高

等学校设置的暂行规定》中有关问题进行了补充

规定。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了《民办高等学校设

置暂行规定》。1997年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高等

职业学校设置问题的几点意见》。2000年，教育部

颁布《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2006年，教育部

颁布了《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2007年，

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宗教院校设立办法》。2012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技师学院设

置标准（试行）》。这些法令法规的颁布，对各类

别、各层次的院校设置基准作了更加清晰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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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五、小结

1.设置基准是院校设置中最重要的一般性制度

对于院校设置审批权掌握在中央政府的国家

来说，院校设置基准是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

管理的一个基本环节，是院校设置规范化的重要

措施。从我国院校设置的历史来看，凡是有院校

设置基准并按照基准进行院校设置的时期，高等

教育发展大都较为稳健，如“癸卯学制”颁布后的

晚清时期、颁布《大学规程》与《专科学校规程》

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凡是没有院校设置基准

或未按基准进行院校设置的时期，高等教育发展

大都比较混乱，如“癸卯学制”颁布前的晚清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跃进”时期。

民国时期，在我国院校设置过程中，还存在

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因为种种原因，以种种理由指

令建立或撤消某某院校，或对院校进行合并、分

立的情况，由此导致政府与院校之间矛盾激化，

风潮迭起。其原因之一，也往往是由于院校设置

基准的缺乏或不遵守。因为缺乏或不遵守院校设

置基准这一共同的参照标准，政府的院校整顿计

划往往出于行政长官的一已私见，院校亦站在自

己的利益立场据理力争，由此导致风潮不断，对

高等教育造成极大的伤害。如1925年章士钊对北

京国立八校的合并、1927年刘哲对北京国立九校

的合并、大学区时期的北平大学区院校合并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也曾经因为基准的

缺乏或不遵守基准，再加上行政指令的政策导向，

导致院校增设热潮。如“大跃进”时期的院校设

置狂潮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行政指令的政策导向，

1983年院校增设高潮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院校设置

基准的缺乏或不重视。1958年，全国开展反浪费、

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

“双反双比”运动，提出以15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

等教育，再加上缺乏高校设置基准，导致全国的高

校增设速度惊人。1983年，教育部提出下放高等

专科学校的审批权至省、市政府，规定国务院各部

门及地方政府都有权成立高等专科学校，但是没

有同时制定高等学校审批条例，也没有及时提出

审批高等学校的原则和标准［23］120，从而造成院校

增设热潮，然后整顿，再是新的增设热潮，再进行

整顿的恶性循环。只有作为一般性的院校设置基

准确立并得到遵守，这种恶性循环才得到终止。

2.合理的设置基准才能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院校设置基准应保持适当的高度。院校设置

基准过高，会导致新建、改建院校困难。如晚清

时期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起点低，《奏定大学堂章

程》中的大学设置基准相对来说较高，导致许多

省份无法建立大学。直至晚清政府走向灭亡，我

国也只有三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

山西大学堂。院校设置基准的过低必然造成院校

设置混乱。例如北洋政府时期，院校设置基准越

来越低，就大学来说，尤其是1917年颁布《修正

大学令》与1922年学制规定可设单科大学，导致

了大学的滥设。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重新提高大学

设置基准，花大力气进行院校整顿，院校设置开

始走向规范与稳健。

院校设置基准除质性的规定外，应尽可能量

化。自晚清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除学科设置有

数量标准外，院校的其他设置基准皆未列出具体

的量化指标体系，尤其是开办费、经常费、校舍

面积等，缺乏具体的数据指标。因此院校设置的

随意性较大。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院校设置

基准开始有了很多具体的数据指标，院校设置基

准的操作性更强。

院校设置基准应逐步走向细化，实现分类、

分层的高校设置基准。随着高等学校类型的日益

多元化，层次划分的多样化，分类、分层的高校

设置基准成为必须。从院校的分类分层设置基准

来看，晚清时期的设置基准着眼于高等学堂与大

学堂，民国时期的设置基准主要着眼于专门学校

（后改为专科学校）与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随着高等学校范畴的不断扩大，院校设置基准逐

渐扩大到高等职业学校、广播电视大学、成人高

等学校、宗教性院校、技师学院等高校。分类、分

层的高校设置基准进一步加强了高校设置的规范

化、制度化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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